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2016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17年 9月 4 日在自治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

自治县财政局局长   韦树生
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自治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日程安排，受自治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自治县2016年全县财政决算（草案），请予以审议。

一、2016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公共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1.财政收入完成情况

全县财政收入完成63,963万元，同比增收3,768万元，增长6.26%，其中，税收收入完成46,390万元，占财政收入比重72.53%；非税收入完成17,573万元，占财政收入比重27.47%。
征收部门收入完成情况：财政部门完成16,910万元，增长37.61 %；国税部门完成 20,801万元，增长25.94 %；地税部门完成 26,252 万元，下降16.37 %。
2.全县财政收支平衡情况

全县财政总收入320,456万元，全县财政总支出315,260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5,196万元。

全县财政总收入：公共财政收入43,301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47,229万元（包括返还性收入5,217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64,041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77,971万元），债券转贷收入13,434万元，调入资金417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9,595万元，上年结余6,480万元。

全县财政总支出：公共财政支出307,170万元，上解上级支出616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834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64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全县政府性基金总收入30,191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收入21,673万元，上级补助收入4,753万元，债务转贷收入2,936万元，上年结余829万元）；全县政府性基金总支出29,543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26,19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936万元，调出资金417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648万元。

（三）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支决算情况

全县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完成606万元（教育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382万元,上年结余224万元）；全县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支出512万元。收支相抵，年末滚存结余94万元。

（四）债务情况

1.债务基本情况

2016年底全县债务余额为67,452万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6,573万元（即一般债务12,766万元,专项债务24,537万元，置换债券11,570万元，新增债券17,700万元）,占债务余额的98.70 %；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879万元,占债务余额1.30 %。债务余额总数及分项数据均在自治区下达债务限额内。

2.债务限额情况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核定2016年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桂财预 [2016]244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核定我县2016年债务限额为74,1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43,600万元,专项债务限额30,500万元。

3.债券收支情况

2016年，上级共下达我县地方政府债券资金16,370万元，其中，置换债券3,770万元，新增债券12,600万元。所有的资金都已安排到具体的项目，置换债券资金安排县城投公司生活垃圾填埋场310万元，县交通局松想至饶电N02标524万元，县城投公司市政建设2,936万元；新增债券资金安排县城投公司市政建设2,200万元，县扶贫办乡镇道路硬化10,400万元。
二、对审计提出问题的整改和说明

（一）对“部分资金整块预留年末结余较大”的整改、说明
2016年度部分资金整块预留结余较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基金收入存在不确定性，没能完成年初预算的目标，故无财力安排该项目支出；二是预算单位申报的项目不符合资金使用要求，无法安排项目资金；三是有的项目已安排给预算单位，但单位实施项目进度缓慢，资金使用率低而形成结余较大；四是有些项目虽然在年初有预算安排，但在预算执行中却另行追加指标安排支出。

（二）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有待加强”的整改、说明
2016年我县已建立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系统，但由于各单位资产产权不明晰或大部分单位没有办理土地、房产产权登记，资产管理系统无法完成产权登记手续。故不便于动态了解和掌握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存量增减变动情况。

（三）对“总预算会计往来款未能清理”的整改、说明
1.其他应收款情况。2016年末其他应收款余额57,375万元。其他应收款长期存在及未及时清理的主要原因：一是因当年财力不足，由支出转为其他应收款挂账，二是财政借出的款项主要都为实现党委政府的决策，由于财力困难往后年度也无法安排列支，造成挂账时间较长。按桂财库[2014]61号文件精神，于2016年 6 月向301个单位送达《催收还款通知书》301份，共收回资金5,038万元。

2.其他应付款情况。2016年末其他应付款余额9,188万元。形成的主要原因：一部分是以前年度由于财力紧缺借款发工资等而形成的暂存款；另一部分是2016年因按上级财政要求，撤销专户，将余额存入国库形成的暂存款，其中，扶贫专户销户余额存入国库628万元，农业开发办专户销户余额存入国库1,423万元。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今后将按桂财库[2014]61号文件精神，做好与预算单位的往来资金对账工作，一方面督促单位归还借款；另一方面视财力情况，逐年消化历年的往来挂账。

（四）对“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方面存在的问题”的整改、说明
1、关于用友政务A++集中财务监管改革问题。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为不断提高我县财政、财务管理水平，我县2015年6月底启用用友政务A++集中财务监管系统，为解决网速慢问题，我们于2016年6月为全县所有预算单位专门接通联通专线，单位通过内网直接与财政局服务器连接。从2017年4月起，将用友政务A++集中财务监管纳入动态监控管理，即通过将“用友政务A++集中财务监管系统”与“国库集中支付系统”、 “动态监控系统”对接，在“动态监控系统”中设置规则对预算单位账务处理进行监控。2017年除公安、检察院、法院、医院等这几个单位的特殊性外，全县所有预算单位都已使用用友政务A++集中财务进行账务核算。
三、2016年度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成效

（一）强化收入组织工作，税收收入保持稳定增长

加强对财政收入的走势分析判断，着力抓好征管，提升财政整体实力。2016年全县财政收入完成63,963万元，同比增长6.26%。

（二）学习研究上级财政政策，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扶持

认真学习和研究上级财政政策，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扶持。2016年，自治区下达我县一般性转移支付164,041万元，同比增加17,686万元，增长12.08%,其中,新增可用财力9,259万元；新增债券转贷收入16,370万元。为推进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财力保障。

（三）加大资金整合统筹力度，重点保障精准扶贫投入

2016年全县脱贫攻坚安排支出31,407万元，财政支持脱贫攻坚各项指标超额完成上级考核任务。
（四）落实县委重大决策，集中财力支持“八大重点工作”

2016年“八大重点工作”支出完成34,198万元，其中，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专项支出1,800万元，工业化重点专项支出600万元，创建特色旅游名县专项支出 5,000万元，城镇化建设（含征地拆迁、项目前期费）专项支出 11,000 万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2,000万元，“美丽融水·生态乡村”建设专项资金 500万元，县乡换届专项 300万元, 县本级用于精准扶贫支出的资金12,998万元。

（五）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逐步完善民生体系

2016年全县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达86.65%，民生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其中，主要的支出项目有：教育发展支出79,169万元，农林水支出73,32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0,208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7,989万元，节能环保支出4,43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2,614万元等。

2016年全县财政预算执行总体平稳，财政改革稳步推进，财政支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能力逐步增强，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小，缺乏稳固支柱财源；受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财政持续增收困难，但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支出仍呈刚性增长过快，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既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又需要减税清费激发活力，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收支平衡难度越来越大；加大财政投资力度，既需要防范化解存量债务风险，又需要规范统筹新增债务，操作难度不断加大。这些矛盾和问题，都需要我们统筹兼顾，综合施策，逐步加以解决。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财政工作仍然十分艰巨，但我们坚信，在自治县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政协的监督和支持下，我们将扎实开展工作，努力开拓创新，全面完成财政预算收支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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